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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   明
    兹证明我单位参加于 2025 年 4 月24日在宝鸡三和职业学院召开的宝鸡三和职业学院2025届毕业生春季综合类校园招聘会“凝心聚力促就业，奋辑扬帆启新征”，校方未向我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
特此说明

   
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